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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通報網操作工作職責及工作內容角色與定位



教師助理員及學生助理人員

角色與定位

相關法規提醒



相關法源
特殊教育法

特教施行細則

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支持服務辦法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班級與專

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支持服務辦法

第 十二 條

學校（園）應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運用教師

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住宿生管理員、協助同學及相關

人員，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之校園學習及生活人力協助，

包括錄音與報讀服務、掃描校對、數位轉換、提醒服務、手語

翻譯、同步聽打、代抄筆記、輔具使用、心理及社會適應、行

為輔導、日常生活所需能力訓練與協助及其他必要學習與人力

協助支持服務。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

班級與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
第十條

教師助理員應配合學校或幼兒園特殊教育班教師之教學需求，協

助班級學生或幼兒在學校、幼兒園學習、評量、上下學及其他校

園生活需求事項。

學生助理員應在教師或教保服務人員督導下，提供學生或幼兒在

學校、幼兒園之生活自理、上下學及其他校園生活支持性服務。

教師助理員及學生助理員，應依學校及幼兒園之安排互相協助。



問題：
「我協助的學生進步很多～」、「學生和同學互動進步
了！」、「學生這個狀況好特殊，我不知道要怎麼辦」...等
我要用手機拍下來、錄下來...

問題：
「我協助的學生進步很多～」、「學生和同學互動進步
了！」、「學生這個狀況好特殊，我不知道要怎麼辦」...等
我要用手機拍下來、錄下來...

我應該注意什麼？如何守護兒童及少年的隱私？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 69 條

規定媒體、任何人都不得公開揭露兒少監護權相關事件中孩

子的姓名及足以識別其身分的資訊。

即使是政府、司法機關的公開文件，也不得揭露這些資訊，

除非有法律特別規定。

一般人也不能在網路或其他公開平台揭示相關資訊。

若在網路留言時，有暴露兒少個人照片、影像，恐涉違反兒

童及少年權益保障法，不得有公布足以識別個人兒少資訊之

規定！



教師助理員及學生助理人員

工作職責及工作內容

—基隆市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工作職責與項目



工作職責

教師助理員：在教師督導下，配合教師教學需求，協助班級學

生在學校之學習、評量、上下學及其他校園生活需求事項。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在教師督導下，提供學生在學校之生活自

理、上下學及其他校園生活支持性服務。

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於必要時，應視學校安排及學

生需求，互相協助對方之工作。



專業能力

於職前接受特教專服中心或學校辦理36小時以上之教育訓練。

於在職期間每年接受特殊教育知能研習：

       (1)月薪制24小時以上。

       (2)時薪制9小時以上。

每日至教育部特教通報網填寫服務紀錄。



專業能力
(一) 研習方式：線上及實體
(二) 課程架構：請依課程架構所列課程選課修習

1.線上課程：完成後自行於課程平台下載研習證明。
2.實體課程：完成研習後請自行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下載研習證明。

(三) 時數認證：
1.職前訓練：可採線上課程與實體課程認證。
2.在職訓練：僅採實體課程認證。
3.證明繳交：相關研習證明請繳交給各校特教業務承辦人，並Email至特教專服中心
信箱：set202xx@gmail.com。



專業能力
基隆市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職前暨在職訓練研習課程架構

僅認證課程架構中的課程



專業能力
基隆市教師助理員及特教

學生助理人員職前暨在職

訓練研習課程架構

僅認證課程架構中的課程



工作品質

依學校規劃之學生所需協助內容包含生活自理指導、教學協

助、安全維護等確實提供服務。

依學校規畫之工作時間表，確實到學生班級提供服務。

各項協助策略均須經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討論與確認，並

由特教教師或普通班教師指導與示範後始得以執行。



生活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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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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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

工作內容



生活自理指導

1.協助與指導學生保持個人整潔

2.協助與指導學生穿脫衣物

3.協助與指導學生如廁或換尿布

4.協助與指導學生用餐準備、餵食及餐後處理＊

5.協助學生維持正確姿勢或擺位及使用輔具＊

6.協助與指導學生午休＊

7.其他
＊：經指導與示範後始得以執行



教學協助

1.協助與指導學生課程參與＊

2.協助分組教學或個別教學＊

3.協助執行治療師建議訓練之活動＊

4.協助老師觀察、紀錄學生學習及行為表現＊

5.協助製作教材教具

6.協助教學設備及環境維護

7.協助學生參加課堂評量＊

8.其他 ＊：經指導與示範後始得以執行



安全維護

1.協助老師執行學生情緒行為處理策略＊

2.協助維護學生上、下學的安全

3.協助維護學生在校作息安全

4.協助維護學生校外教學安全＊

5.協助與指導學生按課表、作息轉換學習場所

6.協助處理突發事件＊

7.其他
＊：經指導與示範後始得以執行



特教通報網操作說明



登錄通報網
1.每學期需由學校端完

成聘用，助理人員方

能登入系統。

2.已向學校端確認當學

期已受聘，但仍遺失

帳密無法登入：請使

用「忘記密碼」功

能，取得臨時密碼。
＊學校承辦人和中心都無法查詢或修改個人密碼。 



1.請向學校端確認，當學期已完成線

上聘用作業。

2.預設帳密：帳號為通報信箱或電話

號碼，密碼為信箱中的臨時密碼

（學校端完成聘用作業時會寄出）。

3.系統將要求變更密碼，請依密碼原

則設定新密碼。

4.設定新密碼後，需通過第二重驗證

程序，通過驗證後即可啟用權限。

首次登入者啟用權限



忘記密碼
1.登入身分：下拉式選單，請

選擇「助理人員」

2. 帳號：請填入身分證字號。

3.E-mail或手機（擇一勾

選）：請填入與通報資料一

致的資訊，系統依輸入信箱

或手機傳送臨時密碼。

4.填入「安全保護號碼」後，

請點選【確認送出】。



忘記密碼

系統驗證身分無誤後，將寄送一組臨時密碼至您輸入的信箱

或手機。

請回到登錄口，於密碼欄位輸入該組臨時密碼。

登入後請重新設定一組新密碼。

        ※新密碼不可與前 3 次已設定過的密碼相同。

更新密碼後，完成第二重驗證程序，即可登入系統。



二重驗證
提供勾選使用手機／信箱收取驗證碼，並輸入完整手機／信箱，以驗證為使用者本人。

1.驗證使用的手機／信箱為您通報的手機／信箱。

2.手機：系統將提示您「手機前四碼」。

3.信箱：系統將提示您「@前的三碼」及「最後四碼」。

4.未顯示手機／信箱提供勾選，代表您未通報手機／信箱，請聯繫轄屬學校或主管機關特

教承辦人協助。



二重驗證
收取簡訊／e-mail，將驗證碼輸入頁面。

※驗證碼時效為20分鐘，若超過時效，需重新取得驗證碼。



填寫服務紀錄

點選「服務的學生」

就可以新增或選取服務的學生。



填寫服務紀錄



填寫服務紀錄
工作內容：

1.生活協助，如：協助學生如廁
2.教學協助，如：協助記錄行為觀察
3.安全維護，如：協助學生轉換教室

行為觀察：避免流水帳，紀錄學生特殊狀況，如：情緒狀態、
特殊行為、特殊事件。

其他紀要：學生或助理人員請假事宜。
1.學生請假：林生請假1天。
2.助理員請假：助理員名字—假別，如：陳小芯-特休假。



填寫服務紀錄—其他紀要(助理員請假)
國定假日、特休假、職前及在職研習公假—當日需填寫服務紀錄
填入服務時數：依照工作課表時數填寫，若每日服務7小時，當天服務時
數填寫7小時。

   1.國定假日：2/27   228紀念日補假一天
   2.特休假
       (1)整天請特休假：
          「其他記要」：陳小芯—特休假一天。
       (2)部分時數請特休假：
        如：每日服務7小時 ，10/20上午請特休假4小時
                 當天服務紀錄：
                 ＊服務時數：填寫7小時 
                 ＊「其他記要」：陳小芯—特休假4小時
  3.職前及在職研習公假：陳小芯—助理員研習公假



填寫服務紀錄—其他紀要(助理員請假)
病假、事假

   1.部分時數請假：當日請填寫實際服務時數，及請假假別與時數
       如：每日服務7小時 ，10/25上午請事假4小時
                當天服務紀錄：
       ＊服務時數：填寫3小時 
       ＊「其他記要」：陳小芯—事假4小時 

   2.整天請假：當日不用填寫服務紀錄，請於前一天或後一天註記日期與假別
      如：10/25請事假 1天，當天不用填寫
               在10/24 或10/26 「其他記要」：陳小芯—10/25 事假 一天
   



Thank You
感恩有您


